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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生字[2016]10号

关于举办“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条件、评审准则，食品

检验工作规范与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通知

各有关单位：
      2015年新版《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食品检验机构的资质认定条件和检验规范，由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食品检验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认证认可的规定取得资质认定后，方可从事食品检验活动。为了配合新版《食品安全法》贯彻落实、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陆续发布了《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条件》和《食品检验工作规范》征求意见，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等相关配套文件。

    国家食品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组织行业专家，于2013年 9月至 2014年 5月承担完成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政策研究课题——《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条件制定》（课题编号：SGSYK 2013007）。为帮助食品检验机构解析新的政策法规、国家新的食品检验机构认定证书及标志过渡需求、加强食品检验能力建设，提升食品检验机构的业务水平。中心将于2016年12月9日-11日在北京举办“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条件、评审准则，食品检验工作规范与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请各有关单位积极派员参加，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培训时间、地点

    时间：2016年12月9日-11日(9日全天报到）

    地点：北  京（地点确定直接通知报名者）
二、培训内容
1.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及申报要求；

2.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条件技术要求指导；
3.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解读及常见问题分析；
4.食品检验工作规范相关技术要求分析解读；
5.食品检验机构检验人相关要求；
6.内部审核的程序、方法和技巧及措施持续改进；
7.食品安全抽检监测的工作要求；
8.食品检验机构运行风险识别与管控；
9.食品检测中标准使用的方法和常见问题；
10.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及检验方法；
11.食品微生物检验标准及检验方法；
12.食品检测样品前处理技术；
13.实验室认可基础知识和要求及认可最新政策和要求；
14.解答学员问题及研讨；
三、培训对象
1.食品检测机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负责人、管理人员、检测人员；
2.大专院校、科研院所食品检测实验室负责人和技术人员；

3.食品、食品添加剂、食用农产品、食用畜产品、食用水产品、食用林产品等生产企业检验人员和负责人，食品安全检测仪器、试剂、耗材、实验室辅助设施等相关产品的提供商相关技术人员。
四、培训师资

邀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课题参与专家和领导授课和相关政策解读。

五、会议费用：
（一）会务费2200元/人；在校生持学生证1200元/人；会务费包括：场地、研讨、资料及论文集。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二）本次会议诚邀赞助单位、协办单位及新产品、新设备展示单位。有意者请与会务组联系。
六、证  书：
 参加会议的代表，如需要证书者，经考评合格后，颁发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颁发的食品检验《实验室工程管理师》专业能力高级证书,证书费用1300元（含资料费、考核评审费），全国通用，联网查询，是相关人员上岗、考核和能力评价的重要依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官方网站www.zhongguozhixie.com.cn。（需要申报的代表请提前联系组委会）

七、证书报考条件及所需准备资料：
 1、参加证书考核者报到时需交三张一寸免冠彩色（蓝底）标准证件照片、身份证复印件（双面复印）一张、学历证明复印件一张。

 2、凡从事食品检验、检测体系人员，均可参加食品检验《实验室工程管理师》的培训及考试（团体培训请致电组委会）。

八、论坛组委会：
为做好会务工作，请参加论坛的人员填写《回执表》（见附件），并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反馈至组委会。

联 系 人: 路遥13910496728      微信/QQ：2234904130

电话/传真：010-51606953   电子邮箱：13910496728@139.com
附件：回执表
                                
附件：                 报名回执表 
	单位名称
	
	邮 编
	

	通讯地址
	

	联 系 人
	
	部  门
	
	职 称
	

	手   机
	
	电  话
	
	传 真
	

	参会 代  表 登记
	  姓  名
	性 别
	职务/称
	   手   机
	      电 子 邮 箱

	
	
	
	
	
	

	
	
	
	
	
	

	
	
	
	
	
	

	
	
	
	
	
	

	住宿要求：    单间○      合住○     不用安排○     
	展位需求： 是○   否○

	发票事宜
	发票单位名称：

	
	发票项目：   □培训费     □会务费

	是否需要食品检验《实验室工程管理师》专业能力高级证书： □是      □否 

	是否提交会议论文：□是 □否，论文题目：
是否参加会议发言： □是 □否，发言题目：



	银行汇款至：

户  名：北京邦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玉泉路支行

账  号：020 006 300 920 005 0454
	签名/盖章：

日   期：

	1、请您准确填写上表各项信息,以便我会制作代表证等相关会议资料。

2、请您在回传此确认表后3个工作日内办理付款，汇款注明：北京食品检验注册费。
3、请您付款后把汇款底单回传至010－51606952，款到后我们会给您出具正式会议用增值税普通发票。

4、我们在会议召开前一周左右给您发第二轮报到通知。

	联 系 人: 路遥13910496728      微信/QQ：2234904130

电话/传真：010-51606953   电子邮箱：13910496728@139.com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